附件1
山东省财政厅建议继续有效的地方性法规目录
填表单位：山东省财政厅

	序号
	名  称
	公布机关
	公布日期
	备注

	1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办法（修正）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2000年4月14日
	2000年4月14日, 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11月25日发布的《关于修改〈山东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等十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2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山东省应税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具体适用税额和同一排放口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应税污染物项目数的决定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2017年12月1日
	2017年12月1日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24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3
	山东省财政监督条例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2008年11月27日
	2008年11月27日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7号）

说明：《山东省财政监督条例》应当进行修订，但其依据的《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尚未修改，故暂时列为继续有效。

	4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山东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的决定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2019年7月26日
	2019年7月26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8号）公布，自2019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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